
2019 年 1 月 4 日會議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延長資助學校新入職教師的退休年齡

目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延 長 新 聘 任 於 資 助 學 校 核 准 教 職 員 編 制 內

教師的退休年齡至 65 歲的建議，以及《教育條例》 (第 279
章 )、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 (第 279C 章 )和《津貼學校公

積金規則》 (第 279D 章 )修訂建議的主要內容，徵詢各委員的

意見。  

背景

2. 目前，根據《教育條例》第 58A 及 58B 條，資助學校核

准教職員編制內的教師和校長除非獲得特別准許，其退休年

齡均為 60 歲。如資助學校已採取一切合理方法，仍無法為即

將退休的現職教師和校長物色到繼任人選，可向教育局申請

讓該等人員在已屆退休年齡後延任。

3. 現 時 ， 教 師 的 供 應 足 以 應 付 資 助 學 校 界 別 的 人 力 需 求 。

不過，我們預計教育界長遠而言亦會面對人口變化所帶來的

挑戰。為應對人口老化和勞動人口萎縮可能帶來的挑戰，政

府於 2015 年《施政綱領》中公布，為配合延長新入職公務員

退休年齡的安排，政府鼓勵其他僱主，特別是公營和受資助

機構，按本身的情況推行適當的措施，以延長僱員的工作年

期。如要更改資助學校核准教職員編制內教師和校長的退休

年齡，政府須修訂《教育條例》的相關部分。

4. 所 有 根 據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受 僱 於 資 助 學 校 的 教 師 ， 除 代 課

教師和首次受聘於補助／津貼學校時已年逾 55 歲的教師外，

均須向補助學校公積金或津貼學校公積金 (下稱「補助／津貼

學校公積金」 )供款。公積金的供款分為兩部分：教師每月薪

金百分之五的教師供款，以及根據教師的供款無間年資給予

的政府贈款。政府贈款的百分率會根據教師的供款無間年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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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增。由於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

則》是補助學校公積金及津貼學校公積金運作的法律基礎，

如 要 更 改 資 助 學 校 核 准 教 職 員 編 制 內 教 師 和 校 長 的 退 休 年

齡，政府除須修訂《教育條例》外，亦須修訂《補助學校公

積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。  

5 .  正如 2018 年《施政綱領》所公布，教育局已完成諮詢持

份者的工作，並會着手修訂《教育條例》、《補助學校公積

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的相關部分，以延長資

助學校新聘任教師 (即新入職教師 )的退休年齡至 65 歲。  

擬議修訂框架諮詢  

6.  諮詢分兩個階段進行。我們在 2018 年 4 月就《教育條

例》、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和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

的擬議修訂框架，徵詢持份者的意見。持份者包括主要的學

校 議 會 及 協 會 、 教 育 團 體 、 辦 學 團 體 和 師 資 培 訓 大 學 的 代

表。我們在 2018 年 6 月發布諮詢文件，進行更廣泛的諮詢，

諮詢期為 2018 年 6 月至 9 月初。其間，我們舉行了數場公開

諮詢會。  

7 .  諮詢的建議如下： 

(a )  擬議適用對象  

    延 長 的 退 休 年 齡 只 適 用 於 在 《 教 育 條 例》修訂生效

日起，首次獲聘任為資助學校核准教職員編制內的教

師 1(即新入職教師 )。這些教師從未獲資助學校聘任

以填補核准教職員編制內的 職位空缺。概括而言，

這些教師包括從未在資助學 校任教的新畢業生、曾

獲資助學校以現金津貼聘任 的核准教職員編制以外

的 教 師 、 曾 任 職 於 以 其 他 財 政 模 式 營 辦 學 校 的 教

師，或曾受聘於資助學校的日薪／月薪代課教師。  

    擬議的 65 歲新退休年齡，並不適用於在資助學校核

准 教 職 員 編 制 內 的 在 職 教 師 (即 現 職 教 師 )和 曾 經 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即指不受現行《教育條例》第 58A 條管限的教師，在年滿 60 歲後仍可受聘於資助

學校核准教職員編制內的教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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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於核准教職員編制內的教 師，包括以界定合約期

方式聘用的「常額教師」和 核准教職員編制內的兼

任教師 (即重新受聘的教師 )。  

(b)  補助／津貼學校公積金的調整建議  

    把教師合資格獲得較高政府 贈款百分率的供款無間

年資延長兩年，詳情如下：  

政府贈款  

百分率  

(%)  

現行政府贈款安排

(供款無間年資 )  

調整政府贈款安排的

建議  

(供款無間年資 )  

5% 少於 10 年  少於 12 年  

10% 
不少於 10 年  

但少於 15 年  

不少於 12 年  

但少於 17 年  

15% 不少於 15 年  不少於 17 年  

    新入職教師向補助／津貼學 校公積金供款的年齡上

限，會由 55 歲延長至 60 歲。  

   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轉 往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( 直 資 ) 學 校 任 教

時 ， 直 資 學 校 亦 須 遵 照 相 同 的 安 排 2， 向 公 積 金 贈

款。  

8 .  在 諮 詢 期 間 ， 持 份 者 認 為 擬 議 修 訂 的 框 架 可 以 接 受 。 有

意見認為政府為新入職教師向補助／津貼學校公積金贈款的

安 排 應 維 持 現 狀 ， 但 在 有 關 教 師 年 滿 60 歲後的學年起直至

65 歲，他們須轉為向強制性公積金 (強積金 )計劃供款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根據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，如教師為補助／津貼

學校公積金的供款人，他們可在其任教的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，選擇繼續向補助

／津貼學校公積金供款。如補助學校公積金供款人首次自行轉職至直資學校，亦

可選擇向補助學校公積金供款。在這情況下，直資學校須為受僱於其學校的供款

人，向合適的補助／津貼學校公積金贈款，贈款率相等於有關教師留在資助學校

界別任教時政府須承擔的贈款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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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公開諮詢收集所得的意見概述如下：  

 (a )  延長資助學校教師的退休年齡  
   教育界的主流意見反映他們贊同新退休年齡適用於新入

職教師；亦有意見認為應容許現職和重新受聘的教師選

擇新退休年齡。  

 (b)  修 訂 《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》 ／ 《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規

則》  
  ( i )   大部分意見同意須調整新入職教師的公積金安排，

以維持政府的整體財政穩定，但亦有意見認為現時

的公積金供款年期和政府贈款安排應適用於資助學

校的新入職教師。  

 ( i i )   對於在 2018 年 4 月諮詢時持份者提出「政府為新

入職教師向補助／津貼學校公積金贈款的安排維持

現狀，但在有關教師年滿 60 歲後的學年起直至 65
歲，他們須轉為向強積金計劃供款」的建議，業界

並不支持。  

建議  

10.  在考慮諮詢業界取得的意見，以及下文 (第 11 至 14 段 )  
所闡述的考慮因素後，我們建議採納局方在諮詢時所提出的

擬議，作為最終修訂方案。  

適用對象  

11 .  考慮到教師的供應足以應付現時和未來數年資助學校界

別的人力需求，有關建議的目標應在於應對長遠的人口變化

所帶來的挑戰。因此，建議的適用對象不應包括現職教師和

重新受聘的教師。  

12 .  重要的是，所提出的任何修訂建議，都不會減低有志加

入資助學校教師隊伍者的入職機會，也不會影響年輕教師的

事業前景。即使資助學校的教職員團隊有足夠的資深教師和

年輕教師，亦需要吸納新血。在評估有關容許在職教師選擇

在年屆 60 歲後可延任的建議時，我們關注到這會對年輕畢業

生造成影響，並可能會阻礙其他在職教師晉升。此外，這項

建議會使政府難以確定教師的自然流失率，以致很難就受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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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的供應進行人力規劃，也會影響開辦教師培訓學士學位

課程和研究院課程的大學所提供的培訓名額。我們如能在不

同因素之間取得平衡，兼顧各項需要，包括挽留具經驗的教

師繼續任教、為新畢業生提供合理的入職機會，以及確保教

師供求穩定，將有利於教育界及學生。  

13 .  鑑於上述考慮因素，我們建議有關修訂的適用對象為在

《教育條例》的修訂條文生效當日或之後，首次獲聘任為資

助學校核准教職員編制內的教師。在個別情況下，如某資助

學校有特別需要挽留已屆退休年齡的教師繼續任教，校方可

根 據 現 行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第 58B 條 的 規 定 ， 向 教 育 局 提 出 申

請。這項已設立多年的行政措施，實施以來，行之有效，亦

具彈性。  

調整補助／津貼學校公積金  

14 .  由 於 香 港 須 作 好 準 備 以 應 對 高 齡 化 社 會 帶 來 的 挑 戰 ， 有

關建議不應加重公共財政的壓力。大部分持份者均同意此原

則，我們亦已考慮持份者認為調整應涉及最少改動的意見。

我們建議採納局方在諮詢持份者及公眾時提出的擬議修訂，

因為有關內容能符合這些要求。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15.  在 擬 議 的 安 排 下 ， 新 措 施 不 會 對 政 府 開 支 構 成 額 外 的 壓

力。  

徵詢意見  

16.  請 委 員 就 擬 議 修 訂 的 框 架 提 出 意 見 。 我 們 會 着 手 草 擬 有

關的法例修訂，並在 2019 年提交修訂條例草案。  

 

教育局  
2018 年 12 月  


